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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过户的 

法律意见书 

 

致：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受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其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

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出具了《浙江和义观达

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根据《监管

问答》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修订）及有关监管要求，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情况以及所涉相关法律事项的更新或变化情况出具

了《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7 年 3 月 9 日下发的《关

于对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审核意见函》出具了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根据 2017 年 4 月 14 日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0511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

要求，出具了《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要求出具了《浙江 

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

购重组委”)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 25 次会议审核结果，出具了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本所现就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过户相关事宜，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如无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用语及其定义，均与上述本所为本次

交易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用语及其定义一致。本所律师在上述本所为本

次交易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作出的各项声明均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

何目的。本所在此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实施所必备的法

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及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

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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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根据维科精华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相关会议决议，维科精华 2017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维科精华与本次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交易协

议，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维科精华拟发行股份购买维科控股、杨龙勇及耀宝投资合计持有的

维科电池 71.40%的股权，维科控股、杨龙勇合计持有的维科新能源 100%的股权

以及维科控股持有的维科能源 60%的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维科能源为持股型公司，其主要资产为持有的维科电

池 28.60%的股权。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持有维科能源 40%的股权，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合计持有维科电池 100%的股权，并

直接持有维科新能源 100%的股权。 

维科精华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10.22元/股，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90%。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具体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股） 

维科电池 维科能源 维科新能源 合计 

维科控股 21,885.50 15,870.00 5,835.79 43,591.29 42,652,920 

杨龙勇 30,667.00 - 3,734.21 34,401.21 33,660,678 

耀宝投资 12,421.50 - - 12,421.50 12,154,109 

合计 64,974.00 15,870.00 9,570.00 90,414.00 88,46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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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了提高本次交易的整合绩效，维科精华拟向维科控股、杨东文发行股份不

超过 58,698,840 股，且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0,000.00 万元，用于标的公司在建

项目建设、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等交易税费，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

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

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未

能成功发行，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解决，募集配套资金成功发行与否不

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

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授权与批准 

（一）上市公司的授权与批准 

2017 年 2 月 16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宁

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017 年 2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修订后的《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对

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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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 

2017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更新本次重组有关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

行股份购买维科电池 71.4%股权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授权与批准 

2017 年 2 月 15 日，耀宝投资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向上市公司出售其

持有的维科电池 13.65%股权。 

2017 年 1 月 25 日，维科控股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 2017 年 2

月 4 日召开 201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维科控股作出股东大会决议，同意

向上市公司出售其持有的维科电池 24.05%股权、维科能源 60%股权及维科新能

源 60.98%股权，并认购本次重组配套融资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2017 年 2 月 27 日，维科控股召开 201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并同意与上市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等相关

文件。 

（三）标的公司的授权与批准 

1、维科能源的授权与批准 

2017 年 1 月 18 日，维科能源召开股东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2、维科新能源的授权与批准 

2017 年 2 月 15 日，维科新能源召开股东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3、维科电池的授权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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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15 日，维科电池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意维科电

池股东维科控股、杨龙勇及耀宝投资向上市公司转让全部股权，同意本次交易方

案。 

2017 年 3 月 5 日，维科电池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7 年 3 月 23 日，维科电池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公司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7 年 4 月 9 日，维科电池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决议》、《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

全权办理公司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 

2017 年 7 月 12 日，维科电池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关于同意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终止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4145 号），核准维科电池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17 日起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四）中国证监会的授权与批准 

2017 年 7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323 号），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已经取得了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批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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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维科精华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维科控股、杨龙勇及耀宝投资合计持

有的维科电池 71.40%股权，维科控股、杨龙勇合计持有的维科新能源 100%股权

以及维科控股持有的维科能源 60%股权。 

维科电池已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领取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200764539241T）。 

维科新能源已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领取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1NEEXF）。 

维科能源已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于 2017 年 8 月 8 日领取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200750382319A）。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

办理完毕，交易对方已根据本次交易协议的约定完成将标的资产向维科精华交付

的法律义务。 

四、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法律规定，上述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本

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有待办理： 

1、维科精华本次交易项下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手续，有关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在上交所

办理相关手续。 

2、维科精华应按照批复在经核准的有效期内向维科控股、杨东文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 亿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

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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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股份登记手续，有关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在上交所办理相关手续。 

3、维科精华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向

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维科精华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发行

及上市等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承诺事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交易的

标的资产已经按照相关协议完成相应阶段的资产过户手续；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实

施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项所述后续事项，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陆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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